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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刘部长、王局长： 

 

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后续细则制定的意见及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18年 8

月 31 日在第五次会议中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为我国税制改革重要一步，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有

关修正，其中对居民个人定义的修订最为关心。最近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实施

条例征求意见稿”），我们很高兴见到条例中加入了五年宽限期。就有关实施条例

征求意见稿，香港四大商会谨向    贵部/局提出我们的意见及建议。 

 

第一部分： 对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1. 对中国境内有住所个人的定义 

 

1.1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对中国境内有住所定义沿用旧实施条例的“因户籍、

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我们希望修订草案可厘清对户籍、

家庭、经济利益关系此三因素是否需要三个关系并存才会被视为成立。  

 

1.2  对于港人被雇主派遣到内地，很多时候会带同家人一起居住内地，如

果此情况被视为“家庭和经济利益关系而在内地习惯性居住”而变成“有住所”，这些

港人需要就中国境内和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于内地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这定义较

难界定，且为免对港人到内地工作起了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建议进一步通过香港与

内地双边税收安排把香港居民定义修订，详见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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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离境超过 30 天的条例 

 

2.1  我们很高兴看到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加入了五年宽限期，对境内无住

所的居民个人，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天的年度连续不满五年的，或满五年但其间

有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情形的，其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可以只就由中国境内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居民个人支付的部分缴纳个人

所得税。 

 

2.2  对于以上，我们有如下两个问题： 

 

2.2.1 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的要求 

 

⚫ 对个人符合上述离境个人，他们需备案后才可以享受相关豁免，

我们希望当局可以采用较简易的备案要求，例如只需要个人申报

居住时间，就可免于对来源自中国境外的所得申报。相关资料个

人可以自行留存，日后如发现个人申报的天数不符且离境时间不

符合豁免要求，税务部门才对个人要求相关资料，这样可以减轻

纳税人在备案时准备资料和税务机关处理存档有关资料的工作负

担。 

 

2.2.2           如何界定“由中国境内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居民个人支付的

部分”的境外收入 

 

⚫ 其次，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的五年宽限期中可以只就由中国

境内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居民个人支付的部分的境外

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里对“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支付”应如何界定？

是否根据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居民个人”的定义界定？ 

 

如果一名在内地未有住满五年的港人有一套房子在香港用于出租

（境外所得），而租金支付方为一名中国居民个人，该收入是否

属于免税的境外所得？就此，内地与香港签订的《关于对所得避

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中不动产所

得的规定并没有对此例子豁免该港人在内地征税，原因如下： 

 

- 该港人本身在內地居住天数按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只豁免

对一些境外收入征税，并没有改变该港人是内地居民个人的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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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中“不动产所得”的规定只写明“可以在另一方征税”，这里

是征税权的优先，并没有豁免该个人居民国的征税权。 

 

我们认为有关规定在实际操作上存在一定困难，因为纳税人有

需要核实支付方的税收居民身份，但一般市民未必可以准确判

定支付方是否属于居民个人，执行非常复杂。对此，我们希望

内地可以对以上规定作出释义，也可以考虑参照增值税法的特

殊豁免规定对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活动所得给予免税处理。 

 

有鉴于最近国家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包括鼓励粤港澳

三地人才互动交流，我们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在内地工作/生活

甚至是退休的港人需通过安排享受税收待遇以避免税负大增的

风险。 

 

为免对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取消对港人的就业证要求和

允许港人申领居住证等措施的推行形成障碍，我们希望    贵部

/局在制定后续实施条例和管理办法时，考虑我们在第二部分

作出的建议。 

 

3.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的视同转让财产调库条例 

 

3.1  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规定“个人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

将财产用于捐赠、偿债、赞助、投资等用途的，应当视同转让财产并缴纳个人所得

税，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3.2  我们认为个人捐赠非货币性资产的行为，不应该属于应纳税行为。 

 

3.3  首先，与资产交换、偿债、赞助、投资等行为不同，捐赠行为的赠予

方并不会获得任何相等价值的报酬，赠予方需为此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不合理。再者，

如果受赠方根据现有法规需要缴纳所得税（例如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以非货币

形式接受捐赠收入为应税收入），则这一项行为会否导致对同一所得双重征税？因

此，我们建议将捐赠行为撤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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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对内地与香港税收安排的建议 

 

 

1. 修订内地与香港税收安排的居民定义 

 

1.1            根据内地与香港签订的《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

排》（以下简称“安排”），一名港人有可能同时属于两地的税收居民。例如一位香

港的永久居民，在香港有固定居所并以此为经常居住地，可以定义为香港税收居民，

但同时因工作关系需到内地工作并停留满 183天而构成新税法下的居民个人。此类

情况下，安排规定需再根据该个人的永久住所、家庭状况、经济利益中心、习惯性

居住地等因素，以判定其最终居民身份。然而，上述判定方法的定义较模糊，税务

机关执行时可能存在差异，甚至令双方税局就判定个人是否一方居住而产生误解和

争议。 

 

1.2  再者，目前居民定义不能给予计划在内地工作、生活和退休养老的香

港居民带来保障。当他们将住所迁至内地或在内地居住满 183天，其全球所得都需

要按内地税法规定申报个人所得税。 

 

1.3            我们希望内地当局修订有关安排，把「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证持有人」

加入香港居民的定义。当个人按规定同时被视为两地税收居民时，如该个人是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分证的持有人，即可以被认定为香港税务居民。 

 

1.4  如能作出上述修订，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港人，就可以放心

在内地工作和居住，也可以避免上述不必要的争议。通过税收协议对港人争取保障

相对较直接。 

 

2. 对港澳台居民领取居住证，是否构成在中国有住所个人予以明确解释 

 

2.1  国务院为港澳台居民回内地工作、生活、接受教育提供便利而出台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的通知》，提供多项

相关措施。不过，我们注意到申请居住证的其中要求，为港澳台居民需要在内地有

合法稳定的住所。这可能令税务机关认为，取得居住证的港澳台同胞便等同于在内

地有住所而对其全球收入征税。为此，我们希望内地当局明确解释，居住证会否构

成新税法下“在内地有住所个人“的定义，令港人可以充分也安心地使用国家为三地

人民带来的便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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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针对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工作的港澳同胞，给予税务宽免 

 

3.1 目前香港和澳门与内地在个人所得税上的税负差依然明显，直接影响

港澳同胞赴内地工作或生活的意欲，对国家推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或会带来负面影

响，不利促进港澳和内地之间人才流动和经济协作。 

 

3.2  我们希望内地当局考虑，针对为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港澳同胞，给予

税务宽免。借鉴深圳的前海和珠海的横琴，在指定区域实施税务宽免政策。例如，

前海当局会对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个税超过 15%的部分给予补贴，而横琴则规定

了“分别按不超过内地与港、澳地区个人所得税负差额，给予在横琴新区工作的香

港、澳门居民的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些措施都提供了勾画粤港澳大湾区税

收宽免政策的经验，希望内地当局能考虑将政策推广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以减低

港人到該区工作和生活的障碍。 

  

3.3  我们恳请内地当局予以考虑并落实上述建议，以减低新个人所得税法

对两地之间的人才流动，以及港人于内地工作或生活的不良影响。特此报告! 

 

 顺颂   

钧安!  

 

 

 

 

副本抄送: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 

 

2018年 11月 6日 


